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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须知

一、认真阅读《竞赛指南》，及时掌握赛事信息。

二、服从管理，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。

三、出入比赛现场，佩戴有效证件。

四、执行操作规程，防止事故发生。

五、选手比赛过程中若身体不适，应立即通知工作人员。

竞赛联系人：

凌 洁：18861770578

徐燕芳：18915365281

任 昊：189211175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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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事安排

12 月 2 日

全天 外地选手抵达宜兴，可选择赛事推荐酒店或自选酒店

12 月 3 日

06:30-07:00 选手检录、上交手机 考生集中室 丁蜀成校报告厅

07:00-07:30 赛前会议、选手抽签 考生集中室 丁蜀成校报告厅

07:30-08:00
选手经检查后入场、摆放

考试工具
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08:00-11:00 上午比赛 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11:00-12:00 选手午餐 统一集中用餐 丁蜀成校食堂

12:00-17:00 下午比赛 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17:00-17:30 退场、贴封条 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12 月 4 日

07:30-08:00 选手检录、上交手机 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08:00-11:00 上午比赛 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11:00-12:00 选手午餐 统一集中用餐 丁蜀成校食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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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:00-17:00 下午比赛 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17:00-17:30 退场、贴封条 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12 月 5 日

07:30-08:00 选手检录、上交手机 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08:00-11:00 上午比赛 比赛教室 丁蜀成校大实训工场

11:00-11:30 比赛结束，提交作品 评审教室 丁蜀成校小实训工场

12:00-12:30 作品二次匿名编号 评审教室 丁蜀成校小实训工场

12:30-14:30 现场评审 评审教室 丁蜀成校小实训工场

14:30-16:00 成绩汇总，提交组委会 组委会办公室 丁蜀成校会议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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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场提供的比赛材料、工具清单

（每个工位）

特别注明：扫帚、簸箕赛场统一提供若干件。

序号 设备 数量 技术参数

1 操作台（泥凳） 1 张

2
塑料水桶（内含 1/3

水）
1 个

3 工作围裙 1 个

4 椅子 1 张

5 塑料保湿箱 1 个

6 抹布 1 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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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手自带工具清单

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

1 泥搭子 约 32cm*9cm 个 1

2 拍子 约 35cm*9cm 把 1

3 转盘 约 16cm*6cm 个 1

4 矩车 约 20cm*5cm 把 2-3

5 墙车 约 20cm*5cm 把 1

6 木鸡子 约 8cm*5cm 个 1-2

7 竹尖刀 约 15cm*1cm 把 1-2

8 铁尖刀 约 15cm*1cm 把 1-2

9 明针 约 10cm*3cm 片 4-5

10 喷水壶 约 12cm*5cm 个 1

11 紫砂泥料 斤 若干

12 工作灯 个 1

13 其它
脂泥板、脂泥棒、线梗、铜管、挖嘴刀、盖座、独

个、挡盖石、毛皮、顶柱、木锤子等。

特别注明：

1.与本项目相关的模具、无关的工具和材料均不得带入赛

场，自带工具赛前须经过工具检查小组检查、检录；

2.为保证选手个性化用灯需求，灯具需自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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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事纪律

1．参赛选手凭参赛证、身份证检录进场参赛，服从赛场工作人

员管理，比赛期间除上厕所外，未经许可，一律不得随意离开赛场；

2．比赛期间，参赛选手不得随意走动、讲话；

3．参赛选手应穿戴工作围裙；

4．参赛选手停止操作时，应及时拔掉插座上的任何用电设施，

并清理所用桌面、地面；

5．参赛选手检录时，手机等通讯设备一律上交统一保管，按照

抽签结果进入指定工位，检查自备泥料无误后，与工作人员共同签

字确认；

6．比赛结束时，由选手自行负责将参赛作品放在统一瓷盘送交

指定地点，并自行负责途中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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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赛内容

以宜兴紫砂泥料为材质，采用打泥片、打（镶）身筒的全手工

成型工艺，制作紫砂壶作品 1件套。

壶型：由参赛选手自选承古融新、创意巧思的壶艺器型（无知

识产权问题）。

容量：半成品容量 400毫升。

材料：自带紫砂泥料。（制作方器可预备坭片，但坭片厚度不

得少于 1厘米）

工艺：采用“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”传统工艺技法，泥片围接

拍打（坭片镶接）全手工成型。（注：壶盖工艺必须为勒子口成型，

出水滤孔为单孔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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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选手须知

1.参赛选手需携带参赛证和身份证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相应

赛场检录。

2.竞赛开始前，参赛选手应检查提供的比赛材料、工具的数量、

规格等。

3.参赛选手按抽签的工位，做好准备，以发令信号为准，开始

竞赛。首日参赛选手迟到 30 分钟（以上午竞赛开始时间计算）视为

自动放弃参赛。比赛第二日、第三日迟到时间算作竞赛时间，不补

时。

4.参赛选手不得将竞赛指南上规定严禁带入赛场的物品（相关

的模具、无关的工具和材料）带入赛场。

5.参赛选手要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进行，确保不发生人

为安全事故。

6.竞赛过程中，选手必须独立完成技能操作。如遇问题，选手

必须举手示意。比赛结束后，选手立即离开竞赛现场，不得在赛场

附近议论、逗留。

7.竞赛过程中如发生设备引起的异常情况，导致竞赛不能正常

进行，选手应立刻告知工作人员，由组委会根据当时具体情况进行

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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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参赛选手在竞赛过程中，不得擅自离开赛场，如遇特殊情况，

需向工作人员示意，经工作人员同意并计算在操作竞赛时间内。

9.竞赛过程中，选手如有违规操作及损坏设备、器件等，视情

况作酌情扣分处理，直至取消竞赛资格。

10.竞赛过程中，因参赛选手个人原因导致竞赛中断，中断的时

间计入竞赛时间。非因参赛选手个人原因造成的竞赛中断，中断时

间不计入参赛选手竞赛时间，并予补足。竞赛中断的原因由组委会

做出裁定，并尽快告知参赛选手。

11.严格遵守赛场纪律，听从现场指挥。参赛选手有问题须举手

示意，征得同意后表达。对于违反竞赛纪律的选手，将给予警告直

至取消竞赛资格。参赛选手如对裁决有异议，应以书面形式向竞赛

监审组提起申诉。

12.竞赛时间到，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技能操作。经工作人员检

查许可后，参赛选手方可离开竞赛场地。

13.总分相同的情况下，不按照“完成作品总时间少的排在前面”

确定排名，统一由评审主任报请组委会研究裁定。参赛选手统一于

竞赛结束时提交作品，12 月 5 日上午未在规定时间提交作品的，视

为自动放弃。

14.参赛选手不得将承办单位提供的工具、材料等物品带出赛场。

15.参赛选手现场签订《紫砂陶制作总决赛承诺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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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须知

1.大赛工作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印制的相关证件，

着装整齐。

2.大赛工作人员必须服从组委会统一指挥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做

好比赛服务工作。全体工作人员要按分工准时到岗，尽职尽责做好

份内各项工作，保证比赛顺利进行。

3.认真检查、核实证件，非参赛选手不准进入赛场。如遇突发

事件，要及时向组委会报告，同时做好疏导工作，避免事故发生。

4.比赛出现技术问题（包括设备、器材等）时，应与相关比赛

负责人及时联系，及时处理。

5.比赛现场所有工作人员应坚守岗位，对比赛全过程负责。比

赛现场一律不得携带和使用通讯工具。

6.工作人员负责赛事安全、保密工作，按时封闭、开启赛场，

确保有序入场；前一日比赛结束后，进行贴条封闭；后一日赛场开

启前，对封闭情况进行复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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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酒店、交通指南

一、住宿地点

1.外地选手住宿自行安排。

2.建议住宿地点：宜兴紫砂宾馆，地址：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

丁蜀镇公园路 206 号。

3.联系人：吴蓉，13771322277（参赛选手可按协议价入住）

二、竞赛地点

1.报到检录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3 日上午 06:30-07:00

2.报到检录地址：江苏省陶瓷艺术实训基地（宜兴市丁蜀成人

文化技术学校），地址：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丁蜀镇宝阳路 100 号。

3.联系人：吕小敏，13921305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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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紫砂陶制作总决赛承诺书

本人已经了解本次比赛的各项规定，现承诺如下：

1.听从并尊重工作人员的管理。

2.遵守竞赛规则、操作规程及赛场设备使用守则。

3.着装符合竞赛工种职业要求，不在赛场区域内吸烟，不携带

易燃易爆物品，文明参赛。

4. 比赛过程中，发现或发生有关安全问题，及时报告工作人员

处理。

5.严格按照试题要求进行操作，若出现比较严重的安全事故，

组委会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取消参赛资格。

6. 如违反相关操作规程造成设备或人员伤害等安全事故，由个

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
7. 竞赛过程中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，由选手自行负责。

8. 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存在设备操作安全隐患的情况，现场

工作人员可以汇报给监审组，暂停选手对于该设备的操作。若已告

知情况下，参赛选手坚持存在安全隐患的操作，所造成的后果由参

赛选手自行负责。

9.比赛时，陶坯统一盖大赛章，比赛结束后，获奖选手需自行

把壶烧好，按照通知时间将壶交至赛事承办方指定地点陈列展览。

本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